附件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验证考核表

	单位名称
	
	所在市州
	

	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监督资质证书编号
	

	人员现状
	职工总数   人

（在编   人

聘用    人 ） 
	其中：持证的监督人员    人；

其他     人。

	仪器设备       配置情况
	

	监督

工作

实施

情况
	                                       

	自评意见
	


	县（市、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州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重新

考核 

情况
	


说明：1、监督工作实施情况应填写：监督工程量、监督覆盖率、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及备案情况、工程质量事故情况、监督范围内建设各方主体履行质量责任行为及实物质量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情况、监督机构应当具备条件的符合情况等。

2、不合格单位应进行重新考核，重新考核情况由省总站填写。

